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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卫生健康委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江苏省财政厅

江苏省商务厅江苏省国资委江苏省政务办

江苏省市场监管局江苏省医保局江苏省药监局

关于印发江苏省短缺药品清单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苏卫规（药政）〔2020〕1号
各设区市卫生健康委、工业和信息化局、财政局、商务局、国资委、政务办、市场

监管局、医保局，省药监局各检查分局：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短缺药品保供稳价工作的意见》（国

办发〔2019〕47号）要求，参照《关于印发国家短缺药品清单管理办法（试行）的

通知》（国卫办药政发〔2020〕5号），省卫生健康委会同省短缺药品供应保障部

门会商联动机制成员单位制定了《江苏省短缺药品清单管理办法（试行）》。现

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江 苏 省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

江 苏 省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厅

江 苏 省 财 政 厅

江 苏 省 商 务 厅

江苏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

江 苏 省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江 苏 省 医 疗 保 障 局

江 苏 省 药 品 监 督 管 理 局

2020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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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短缺药品清单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加强我省短缺药品供应保障，建立健全短缺药品清单管理制

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规定，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做好短缺药品保供稳价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9〕47号）要求，参照《关于印

发国家短缺药品清单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国卫办药政发〔2020〕5号）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列入本办法管理的药品包括短缺药品和临床必需易短缺药品。

短缺药品是指经我国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上市，临床必需且不可替代

或者不可完全替代，在一定时间或一定区域内供应不足或不稳定的药品。

临床必需易短缺药品是指经我国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上市，临床必需

且不可替代或者不可完全替代，供应来源少，存在供给短缺风险的药品，重点

关注基本药物和急（抢）救、重大疾病、公共卫生及特殊人群等用药。

第三条 省卫生健康委会同省短缺药品供应保障部门会商联动机制（以

下简称省联动机制）成员单位制定省短缺药品清单和临床必需易短缺药品重

点监测清单，并动态调整。清单的制定、发布、调整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 制定、调整省短缺药品清单和临床必需易短缺药品重点监测清

单应当以保障临床需求为导向，坚持科学严谨、分级应对、上下联动的原则。

第五条 省卫生健康委牵头组织开展短缺药品监测工作，具体事务由省

计划生育药具管理站负责承担。

综合分析短缺药品多源信息采集平台监测信息和部门共享信息，原则上

以同期 3个及以上设区市报送短缺信息、在一定时间内无法有效解决短缺问题

的药品，形成省短缺药品基础清单。

综合分析以下信息，形成省临床必需易短缺药品重点监测基础清单：

（一）各设区市报送的短缺药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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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短缺药品多源信息采集平台监测信息；

（三）省联动机制成员单位共享信息；

（四）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反馈的药品供应相关信息；

（五）生产企业数量少、临床需求量小且不确定的基本药物、急（抢）救、重

大疾病、公共卫生及特殊人群等用药信息。

第六条 省卫生健康委负责成立省短缺药品清单管理专家库，由临床医

学、药学、公共卫生、中医药、药物经济学、法学等方面专家组成，负责对省短缺

药品基础清单和临床必需易短缺药品重点监测基础清单中药品的临床必需

性、可替代性等进行论证，分别形成推荐清单。

第七条 省卫生健康委会同有关部门按职责组织复核省短缺药品推荐清

单中药品的库存、采购、配送等情况及短缺原因，必要时开展联合调查，根据调

查复核结果，提出省短缺药品清单送请省联动机制成员单位审核。

省卫生健康委提出省临床必需易短缺药品重点监测清单送请省联动机制

成员单位审核，必要时可会同有关部门调查复核。

第八条 省短缺药品清单和临床必需易短缺药品重点监测清单经省联动

机制成员单位审核后，由省联动机制牵头单位（省卫生健康委）发布。

第九条 省短缺药品清单和临床必需易短缺药品重点监测清单原则上每

年调整一次，对突发短缺且临床必需的药品可适时动态增补。

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品种，应当从省短缺药品清单中调出：

（一）市场供应充足、能够形成有效竞争、基本满足临床需求的；

（二）可被风险效益比或成本效益比更优的新品种所替代的。

第十条 对于国家和省短缺药品清单中的品种，允许企业在省药品（医用

耗材）阳光采购和综合监管平台上自主报价、直接挂网，医疗机构自主采购。

对于国家和省短缺药品清单、临床必需易短缺药品重点监测清单中的药品，省

药品（医用耗材）阳光采购和综合监管平台上无企业挂网或没有列入本省份集

中采购目录的，医疗机构可提出采购需求，线下搜寻药品生产企业，并与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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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企业直接议价，按照公平原则协商确定采购价格，在省药品（医用耗材）阳

光采购和综合监管平台自主备案，做到公开透明。

省卫生健康委组织相关专家对省短缺药品清单和临床必需易短缺药品重

点监测清单中药品进行综合评估，确定省级短缺药品储备清单，组织相关企业

储备供应全省医疗卫生机构。

省联动机制成员单位将加强短缺药品清单和临床必需易短缺药品重点监

测清单中药品的价格异常情况监测预警，强化价格常态化监管，加大对原料药

垄断等违法行为的执法力度，分类妥善处理药品价格过快上涨问题。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省联动机制牵头单位（省卫生健康委）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2021年2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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